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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事项中前二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召开董事会第五届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并提交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现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回购办法”）、《关于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将董事会

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７

月

１９

日）及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８

月

２

日）登记在册

的前二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１

、

７

月

１９

日前二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

１

新疆远兴沃德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８６６９０１４３ ３．５５１６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７９３０２２３ ２．８１４２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０２１８９８１ ２．４７７３

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７１５０８６０７ １．３６０４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３３５３６００ １．２０５２

６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４２７５００ １．０３５４

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２４４６８２７ ０．９９７７

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８４１５０６２ ０．９２１０

９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无限售部分

）

４５０２８４３３ ０．８５６６

１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２３６５７１５ ０．８０６０

１１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０４１４３８２ ０．７６８８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５７５５７５ ０．７５２９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８５６２５３８ ０．７３３６

１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８０３４２４１ ０．７２３６

１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６３９３５２５ ０．６９２３

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００５４８１ ０．６２７９

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４９９８２９ ０．６１８３

１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１９８６３９２ ０．６０８５

１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６５２８７７ ０．６０２２

２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３０７１９１００ ０．５８４４

２

、

８

月

２

日前二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

１

新疆远兴沃德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１８６６９０１４３ ３．５５１６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１５０７５６５ ２．５０１８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１４０３９６１９ ２．１６９５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６５２６０３０ １．２６５６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６２４６８２８ １．２６０３

６

新疆投资发展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４２７５００ １．０３５４

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５２２１０７９８ ０．９９３３

８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７２６９１５５ ０．８９９２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６１９００２４ ０．８７８７

１０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无限售部分

）

４５０２８４３３ ０．８５６６

１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４４５１６４００ ０．８４６９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２８５５１０８ ０．８１５３

１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２１９９５１６ ０．８０２８

１４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０５０７８２７ ０．７７０６

１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８１６９５７４ ０．７２６１

１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６１９２０８９ ０．６８８５

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４９９７６２ ０．６７５３

１８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３５３２８８３ ０．６３７９

１９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００５４８１ ０．６２７９

２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３０７１９１００ ０．５８４４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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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吉木乃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150万Nm

3

/d液化天然气

项目” 全面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中哈萨拉布雷克至吉木乃跨境天然气管线正式投产通气；下游新疆吉木

乃广汇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吉木乃工厂”）“

１５０

万

Ｎｍ

３

／ｄ

液化天然气项

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正式进入全面调试与试生产阶段。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３９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吉木乃工厂

ＬＮＧ

生产流程打通，

ＬＮＧ

储罐冷却降温至设计温度，

ＬＮＧ

产品

开始进入储罐。

通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调试与试生产，截至目前上游斋桑油气综合开发项目中已投资建设

的

１４

口天然气井全部处于可生产状态，目前仅使用

８

口天然气井供应原料气，日供气量已达到

１００

万

Ｎｍ

３

／ｄ

，生产计划与供应能力明显好于预期。

吉木乃工厂装置运行状况良好，生产连续稳定，调试进展及生产效率比原试生产计划明

显提前；

ＬＮＧ

产品出成率保持在

９６％

以上， 比原项目可研预计

９２％

出成率的设计指标明显提

高，综合上述因素，吉木乃工厂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正式进入全面生产阶段。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逐步释放产能、提高生产负荷，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下

旬日进气量可达到

１２０

万

Ｎｍ

３

／ｄ

，四季度日进气量可达到

１４０

万

Ｎｍ

３

／ｄ

，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

利能力，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和社会。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六日

关于增加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长安

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

的公告

一、 根据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代理协议，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8

月

8

日起将代理长安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代码：

740001)

的销售业务，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

500

元。

二、 投资者可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

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688

网址：

www.changanfunds.com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

2

、本公告仅对增加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予以说明。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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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企业环保技术改造项目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改造合同书》审批和签署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3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所属企业环保技术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所属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新公司

"

，公司持有其

55%

的股权）、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川一发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与烟台龙源

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源技术

"

）签订《改造合同书》，对其各自拥有的

2

台

30

万千

瓦级的火电机组（共

4

台）进行低氮燃烧器改造。出席上述会议的公司关联董事和关联方回避了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相关内

容及决议公司已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和

7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

行了披露，公告编号：

2013-031

、

2013-034

、

2013-039

）。

根据公司上述会议决议，汉新公司和汉川一发于

2013

年

8

月

2

日与龙源技术正式签订了《改

造合同书》，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部分所属企业环保技术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

034

）。 上述公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属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州热电

"

，公司持

有其

100%

的股权）与龙源技术关于其

2

台

30

万千瓦级火电机组的低氮燃烧器改造相关《改造合

同书》尚未签署，公司将就该事项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汉新公司、汉川一发《改造合同书》。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6日

股票代码:600112� � �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2013—044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再次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遵义市武汉路长征电气工业园三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５８９６２１３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１．２２％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７１２８８４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４０％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进军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２

人，董事李勇、周

联俊、王肃和肖连生由于公务未能出席，独立董事石校瑜、刘宗义和胡晓登由于公务未能出席；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王肃由于公务未能出席。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６６０６２５７３ ９９．９８％ ０ 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２％

是

二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３

发行数量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４

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５

定价原则和发行价格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６

发行股票限售期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７

上市地点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

金用途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９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２６００ ０ ２５８００ ０．０５％

是

三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

（

二次修订案

）》

的议案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０ 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５％

是

四

《

关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

效股份认购合同备忘录

的议案

》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０ 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５％

是

五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

易的议案

》

６２６６３７６３ ９９．９５％ ０ 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５％

是

六

《

关于董事会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延长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１６６０６２５７３ ９９．９８％ ０ ０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２％

是

以上

６

项议案均涉及特别决议表决，并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其中议案

２

、议案

３

、议案

４

、议案

５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银河天成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１０３３９８８１０

股股票，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指派熊杰和王锋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3-027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通

知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

的公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独立意见》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核查意见》刊登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3-028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通

知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7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7

名。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活动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

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

的公告》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独立意见》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核查意见》刊登在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3-029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6,000万元和

自有资金8,950万元收购鞍山

搏纵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37

号文核准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0

年

3

月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

22.5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858,04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7,555,451.33

元后

,

募集资金净

额为

800,484,548.67

元

,

超募资金为

525,484,548.67

元。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浩华验字

【

2010

】第

17

号《验资报告》。

二、历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本次超募资金使用前

,

公司已经实施的超募资金投资情况如下

:

1

、

2010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威海市商业银行城里支行

3,700

万元及中国建设银行威海高新支行

5,300

万元贷款。

2

、

2010

年

9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超募资金使用

计划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2,400

万元向“技术研发中心扩建项目”追加投资

,

“技术研发中

心扩建项目”总投资金额变更为

11,000

万元。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9,780

万元投资实施“金融设备

研发、中试生产项目”。

3

、

2012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

将剩余超募资金

中的

8,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52,548.45

万元

,

上述事项共使用超募资金

29,180.00

万元

;

截止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前

,

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23,368.45

万元

(

不含利息费用

)

。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拟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鞍山搏纵”或“标的公司”

)

自然人股东邱

林、祁师洁、张纯、程子权

(

以下合称“转让方”

)

合计持有的鞍山搏纵

51%

股权

,

交易价款

14,950

万元

,

其中

6,000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

,

剩余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解决。

四、交易概况

2013

年

8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搏

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

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 同日

,

公司与转让方签署了《关于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

。

鞍山博纵不存在资产质押、抵押以及在资产上设立的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 本公司与鞍

山搏纵及转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

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

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姓名

:

邱林

住所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站前街

67

栋

2

单元

2

层

26

号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2

、姓名

:

祁师洁

住所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站前街

67

栋

2

单元

2

层

26

号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3

、姓名

:

张纯

住所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长兴街

84

栋

2

单元

5

层

29

号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4

、姓名

:

程子权

住所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新光街

17

号

-100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六、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鞍山搏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5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

邱林

地址

: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四方台路

288

号

经营范围

:

电子设备、仪器仪表、软件产品开发、制造、销售

;

技术咨询与服务

;

经营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2

、鞍山搏纵股权结构

(1)

新北洋投资前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邱林

１

，

８６８ ６２．１６

２

祁师洁

５６２ １８．７

３

鞍山善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９．９８

４

张纯

２７０ ８．９９

５

胡纲

２ ０．０７

６

邱斌

２ ０．０７

７

程子权

１ ０．０３

合计

３

，

００５ １００

(2)

新北洋投资后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２．５５ ５１

２

邱林

８０７．４５ ２６．８７

３

鞍山善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９．９８

４

祁师洁

２４４ ８．１２

５

张纯

１１７ ３．８９

６

胡纲

２ ０．０７

７

邱斌

２ ０．０７

合计

３

，

００５ １００

3

、鞍山搏纵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

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

(

单位

:

元

)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４９

，

６６０

，

１２５．３４ ５０

，

０７０

，

３４６．６３

负债合计

１

，

３１７

，

５２９．２８ ２０２

，

８６６．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８

，

３４２

，

５９６．０６ ４９

，

８６７

，

４８０．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营业总收入

３４

，

００９

，

００７．１４ ６

，

６８１

，

３３９．８５

营业总成本

１６

，

７１０

，

２０６．１１ ３

，

４５６

，

８９８．９

净利润

１２

，

６０２

，

３３９．２６ １

，

５２４

，

８８４．２７

备注

:

鞍山博纵的业绩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

一般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

较高。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收购股权情况

转让方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1,532.55

万元出资额

(

占本次投资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的

51%)

转让给新北洋

,

总计

14,950

万元。 其中邱林向新北洋转让

1,060.55

万元出资额

;

祁师洁向

新北洋转让

318

万元出资额

;

张纯向新北洋转让

153

万元出资额

;

程子权向新北洋转让

1

万元出

资额。

(

二

)

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了安永

(

中国

)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作为财务

顾问和法律顾问

,

对标的公司从业务、财务、法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尽职调查

,

并根据尽

职调查中发现的有关问题与鞍山博纵管理层进行了多次沟通。 根据安永

(

中国

)

企业咨询有限

公司出具的《鞍山博纵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价值分析》报告

,

标的公司整体估值范围为

2.47

亿元至

3.01

亿元

,

考虑到标的公司控制权转移等因素

,

公司与转让方经过充分的谈判沟通

,

最终

协商确定目标公司

51%

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4,950

万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会导致新北洋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

新北洋不存在为鞍山搏纵提供担

保、委托鞍山搏纵理财的情况

,

也不存在鞍山搏纵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三

)

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总价款分五期支付

,

具体情况如下

:

第一期转让款

:

双方正式签署投资协议等法律文件

,

并且标的公司向新北洋提供股东会决

议等文件正本并获得新北洋认可后

20

日内

,

支付

4,494

万元

,

其中向邱林支付

3,105.245

万元

,

向

祁师洁支付

930

万元

,

向张纯支付

449

万元

,

向程子权支付

9.755

万元。

第二期转让款

:

标的公司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

领取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日

)

起

20

日内

,

支付

7,321

万元

,

其中向邱林支付

5,070

万元

,

向祁师洁支付

1,519

万元

,

向张纯支

付

732

万元。

第三期转让款

:

本次投资完成后第一个会计年度

(2013

年度

)

结束且确认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盈利指标符合业绩承诺规定

20

日内

,

支付

1,045

万元

,

其中向邱林支付

724

万元

,

向祁师洁支付

217

万元

,

向张纯支付

104

万元。

第四期转让款

:

本次投资完成后第二个会计年度

(2014

年度

)

结束且确认公司经审计的盈利

指标符合业绩承诺规定

20

日内

,

支付

1,045

万元

,

其中向邱林支付

724

万元

,

向祁师洁支付

217

万

元

,

向张纯支付

104

万元。

第五期转让款

:

本次投资完成后第三个会计年度

(2015

年度

)

结束且确认公司经审计的盈利

指标符合业绩承诺规定

20

日内

,

支付

1,045

万元

,

其中向邱林支付

724

万元

,

向祁师洁支付

217

万

元

,

向张纯支付

104

万元。

(

四

)

业绩承诺及补偿

1

、业绩承诺

投资完成后当年度

,

即

2013

年度

,

标的公司实现不低于

2,000

万元的净利润

;2014

年度

,

标的

公司实现不低于

3,200

万元的净利润

;2015

年度

,

标的公司实现不低于

4,600

万元的净利润。

2

、补偿方案

若标的公司

2013-2015

任一会计年度内未能实现相应的盈利指标

,

转让方同意就差额部分

对标的公司进行补偿

,

并同意新北洋从相应年度应付转让方的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支付给标的

公司

,

若股权转让款不足补偿业绩差额的

,

由转让方以个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补偿标的公

司。

标的公司

2013

、

2014

、

2015

年度累计完成达到盈利目标总额且因以前年度未达标被扣减

股权转让款而补偿给标的公司的

,

各方同意标的公司退还以前年度因未达标转让方补偿给标

的公司的全部补偿资金。

(

五

)

其他约定

1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资产负债表所列可分配利润

,

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后至

投资完成之前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

,

在投资完成前不得进行分配

,

由包括原股东在内的公司其

它所有股东与投资方按本次投资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2

、如标的公司或者原股东涉及应缴纳而未缴纳的税款

,

由标的公司或者原股东承担。

3

、二级市场购买新北洋股票。 转让方将在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

2

个月内和第二期转让款

后

2

个月内

,

分别将该两期股权转让款中合计不低于

1500

万元

(

其中邱林不低于

1000

万元

,

祁师

洁不低于

350

万元

,

张纯不低于

150

万元

)

用于从二级市场购买新北洋的股票

(

新北洋

:002376)

。

转让方购买的该等新北洋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如下

:

(1)

如标的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的盈利指标符合业绩承诺规定

,

在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

转让方持有的锁定股票数量

(

以办理锁定程序后最终的数量为准

,

如新北洋后续发生送红股、

转增等情形

,

投资方据此取得的增量股票部分亦应计入锁定股票总数

,

并于有关事项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及时办理锁定手续。 该定义亦适用于以下各款

)

的

25%

可予以解锁并上市流通

;

(2)

如标的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盈利指标符合业绩承诺规定

,

在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

转让方持有的锁定股票数量的

25%

可予以解锁并上市流通

;

(3)2016

年

1

月

1

日起转让方持有的锁定股票可全部予以解锁并上市流通。

双方届时应通过有关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股票的解锁手续。 如标的公司相关年度业绩未达

到转让方承诺金额的

,

其所持有的当年度应予解锁的部分股票不得办理解锁手续。 另外

,

转让

方在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

2

个月内和第二期转让款后

2

个月内购买的新北洋股票按照上述条

款约定予以锁定并办理解锁手续

,

在除此以外的其他时间内购买的新北洋股票不必遵循上述

规定。

4

、各方同意

,

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

,

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改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

营管理团队。 转让方

(

邱林、祁师洁、张纯

)

应保证在标的公司的持续任职至少

5

年以上。

5

、本次投资完成后

,

非经新北洋书面同意

,

其他股东不得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所持标

的公司股权。 经新北洋同意的转让股权

,

在同等条件下新北洋有优先购买权。

八、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

一

)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新北洋实施“外延式”成长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 根据新北洋的中长期战

略发展规划

,

金融领域是新北洋今后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新兴领域之一

,

新北洋可以充分利用掌

握专用打印扫描核心技术及众多细分市场开拓经验的优势

,

同时结合鞍山搏纵在金融领域纸

币清分设备方面良好的业务基础和技术实力

,

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

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

快

速切入纸币清分机等金融领域的新兴市场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

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

二

)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

、政策风险

清分机行业受央行政策影响较大

,

行业前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而标的公司的产品相对单

一

,

应对行业政策变动的能力不足

,

容易造成业绩的波动。

2

、市场竞争的风险

随着清分机市场的未来增长

,

市场竞争格局会日益加剧

,

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风险将会加

大

,

可能导致公司清分机产品市场占有率下降。

3

、商誉减值的风险

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51%

股权的成交价格远高于其账面净资产份额

,

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

公司将会确认较大额度的商誉

,

若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中不能较好地实现收益

,

那么本次收购所

形成的商誉将会有减值风险。

4

、整合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

,

公司通过并购进入金融行业的纸币清分机市场

,

尽管公司的部分产

品与清分机业务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

但公司能否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与渠道

,

实现协同效应最

大化以及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所需时间仍存在着不确定性。

九、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8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搏

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

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

认为

: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平合理

,

并且本次对外投资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

有利于增强业

务协同效应

,

积极推动公司在金融领域细分市场的开拓力度

,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增强公司的

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

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其他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

此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

十一、监事会意见

2013

年

8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搏

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活动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

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

十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经独立董

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未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

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

十二、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3

、关于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4

、独立董事意见

5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376� � �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3-030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6

日开市起复牌。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发布了《停牌公

告》

(

公告编号为

2013

—

025),

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

股票自

2013

年

7

月

30

日开市起停牌。

2013

年

8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

000

万元和自有资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

51%

股权。《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6,000

万元和自有资

金

8,950

万元收购鞍山搏纵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的公告》 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8

月

6

日

(

星期二

)

开市起复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6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

］

854

号），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设立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

"

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注册地为深圳市前海，办公地址为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益田路新世界中心

2507

室，

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由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出资设立，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殷克胜兼任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由宋宏宇担任。目前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并已领取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3-06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股东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方信隆

"

）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东方信隆将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24,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3%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原质权人为厦门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解除质押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1

日。

截至本公告日，东方信隆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85,062,7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35%

），

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

28,822,7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3%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48�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4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5

日，有关媒体刊登了名为《以募投项目屯地再卖地无心玩具主业，而其所谓

的手游业务更涉嫌误导投资者》的文章，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对报

道内容非常重视，对报道中涉及事项逐一进行了核查。 现就具体核查情况公告如下：

一、传闻情况

上述报道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质疑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接手方与公司存在商业抱团关系

（二）质疑公司募投项目停滞三年，意在

"

囤地

"

（三）质疑公司手游产品业务为伪手游概念

二、澄清说明

公司针对上述报道进行了认真核查，现澄清如下：

（一）质疑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接手方与公司存在商业抱团关系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杨氏家族

"

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杨氏家

族

"

与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接手方普宁市鸿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锡

洪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为盘活公司资产，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集中资源做好公司主营业务。

2013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

议案》，同意公司按照政府文件规定，依法补交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将该宗土地使用权改

变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后，与普宁市鸿捷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

转让协议》，以

1.7

亿元价格转让上述土地使用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况。 关于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2013-037

号及

2013-042

号公告。

（二）质疑公司募投项目停滞三年，意在

"

囤地

"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受外部因素影响而滞后，公司不存在

"

囤地

"

情况。

１

、公司募投项目

"

电子电动玩具生产建设项目

"

、

"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

原实施地点普宁市

池尾街道新寮村广达北路西侧周边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已不适合作为工业生产用地，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原址变更为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地块（以下简称

"

新

址

"

）（具体详见公司

2011-004

号公告）。新址系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通过公开竞价方式竞得

（具体详见公司

2010-030

号公告）。 因受各种因素影响，直到

2013

年

1

月

21

日公司才取得普宁

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新址土地使用权证（具体详见公司

2013-004

公告）。

２

、因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滞后，导致募投项目开工延后。

2013

年

1

月份以来，公司募投项目

加紧施工，目前已完成工程地基建设，地面建筑正抓紧施工。 预计

2013

年底项目主体建筑建

设完成，

2014

年初项目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三）质疑公司手游产品业务为伪手游概念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圳

分公司的议案》。 拟在深圳市设立分公司发展包括手游产品在内的

3

项新业务 （详见公司

2013-32

号公告）。 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成熟的玩具设计，生产，销售网络优势，开发出结合各

类实体玩具与移动设备之优点的交互性玩具产品，为用户提供更具可玩性，趣味性，寓教于乐

的新体验，同时为玩具市场再添新品做出不断的探索与努力。 公司手游产品业务不是报道所

谓的

"

伪手游概念

"

。

三、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要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所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六日

2013年 8月 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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